
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

                                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217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邱智宏

被　　　告　林益世　

選任辯護人　蔡世祺律師

            方伯勳律師

            陳重言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本院刑事第七庭裁定提案之

法律爭議（本案案號：110年度台上字第5217號，提案裁定案號

：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217號），本大法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民意代表受託於議場外對行政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人員為關說、

請託或施壓等行為，實質上係運用其職務或身分地位之影響力，

使該管承辦人員為積極之行為或消極不為行為，如形式上又具公

務活動之性質者，即與其職務具有密切關連，該當於貪污治罪條

例第5條第1項第3款公務員職務受賄罪之職務上之行為。

民意代表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2條之規定，該當貪污

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圖利罪所稱之「違背法律」。

    理  由

壹、本案基礎事實

　　被告林益世於民國99年間任立法委員，為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之公務員，兼當時執政黨中央政策委員會執行長（俗稱大黨

    鞭）；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鋼公司）係經濟部持

    股20﹪以上之民營公司，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聯

    公司）則係中鋼公司持股35﹪之子公司，經濟部透過公股股

    權之管理或經由中鋼公司，對於中鋼公司、中聯公司之董事

    、董事長及經理人等高層人事之選派具實質控制力。國營事

    業管理法第3條第3項規定「政府資本未超過百分之五十，但

    由政府指派公股代表擔任董事長或總經理者，立法院得要求

    該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至立法院報告股東大會通過之預算及

    營運狀況，並備詢」。甲廠商為取得中聯公司銷售某產品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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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與被告約定給付一定金錢為對價後，再由被告為甲廠商

    於立法院內、外向經濟部、中鋼公司、中聯公司先後為：⒈

    私下介紹認識中鋼公司總經理及請託取得標案資料；⒉以立

    法委員名義出具請託便箋予經濟部國會聯絡人轉交中鋼、中

    聯公司表達同一意願；⒊於立法院召開院會時，口頭提醒經

    濟部部長注意其請託之事項；⒋得知甲廠商未得標，即再以

    撤換中聯公司承辦人副總經理等語，使中鋼公司總經理承諾

    再給評選機會等行為。中聯公司高層因而屈從被告要求，修

    改標準重新評分，甲廠商因此取得承購該產品之權利，並締

    結銷售合約，被告則收得約定之金錢。

貳、本案法律爭議

一、民意代表受託於議場外對行政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人員為關

    說、請託或施壓等行為，是否屬其「職務上之行為」？得否

    即援引一般公務員所謂「實質影響力說」作為認定之標準？

二、民意代表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利益衝突迴避

    法）第12條禁止假借職權圖利之規定，是否該當貪污治罪條

    例第6條第1項第5 款圖利罪所稱「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

    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

    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之要件？

參、本大法庭之見解

一、法律爭議一部分　　

  ㈠貪污治罪條例立法目的在於「嚴懲貪污，澄清吏治」，該條

例第5條第1項第3款公務員職務受賄罪（下稱受賄罪）規定

之「職務上之行為」究何所指，觀察我國實務之運作，本院

早期判決先例（67年台上字第473號）見解，就所謂職務上

之行為，多採取必須屬該公務員實際所負擔之職務（即具體

職務權限）始有受賄罪適用，且認僅具一般職務權限者，不

該當職務上之行為要件，而成立圖利罪。嗣本院103年度第8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變更先前見解，闡述擴張及於公務員之一

般職務權限，不以實際具體負擔之事務（內部事務分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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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又本院基於法之續造，於相關案例，就公務員「職務上

之行為」之意涵範圍迭有提出：「所謂職務上之行為，係指

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行為而言，祇要該行

為與其職務具有關連性，實質上為該職務影響力所及者，即

屬相當」之見解（99年度台上字第7078號、100年度台上字

第7001號等判決參照），將「實質影響力之職務密切關連行

為」概念涵攝於「職務上之行為」文義範圍內。是依上開立

法旨趣及實務見解，可知所謂公務員「職務上之行為」，包

括雖非法令上所列舉之職務權限，但實質上與其職務具有密

切關連之行為。

  ㈡民意代表職務上之行為之意涵範圍及判斷基準

  ⒈民意代表負責立法權行使，有權責反映民意以監督行政機關

    ，或據為政策主張、推動成為法案，並得憑藉其職權、身分

    地位對於第三人之職務行為形成一定程度之影響，其職務性

    質及義務固與行使司法權、行政權之公務員有異，然倘對其

    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已侵害其執行職務之公正性及國民

    對該職務公正之信賴，可罰性與一般公務員並無不同。邇來

    本院相關案例，參採上揭實務見解，就民意代表職務上之行

    為，肯認包括「職務密切關連行為」（106年度台上字第283

    、3122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563、2052、2545號、109年度

    台上字第502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932號等判決參照）。

  ⒉由於「職務密切關連行為」概念具有多義性、抽象性，首應

    釐清者，即探究其內涵及判斷基準。受賄罪之「規範目的及

    保護法益」重在保護職務執行公正性，要求不受經濟利益介

    入之破壞或妨害。因此，「職務密切關連行為」之內涵著重

    在行為人是否實質上有運用其職務或身分地位對相對人發揮

    影響力，即對相對人職務執行之公正有無實質影響，或於後

    續執行相關職務時有無因此受拘束等項為審查，亦即從該行

    為實質上有無對相對人職務之執行形成影響力加以判斷。此

    影響力行為之態樣，包括為妥適行使職務事項而附隨之準備

    工作與輔助事務行為，以及因職務或身分地位關係對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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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生事實上影響力之行為，至於影響力之對象，包括行政機

    關、公營事業機構（含其他受政府實質支配控制之公有民營

    企業）人員。再本於「構成要件明確性原則、避免不當擴大

    受賄罪處罰範圍」要求，必須形式上又具有公務活動之性質

    者始屬該當，倘具備上述條件，應認屬職務密切關連行為。

    至與職務完全無關之私人活動，則不能肯認具職務性。

  ⒊又向同一人或多數人為多次關說、請託或施壓等情形，應就

    其前後整體行為觀察，倘該行為與其職務同具形式上公務活

    動之性質（例如開會前拜會、議場中休息協商、出具建議補

    助單等），或相類之客觀公務活動（例如至行政機關、公營

    事業機構拜會、以電話表達關切或要求至辦公室說明、出具

    便箋或名片轉交承辦人員等），或與公務活動有關及其延伸

    之行為（例如具名發函或透過行政機關國會聯絡人向行政機

    關反映特定團體或人民意見、召開協調會邀請行政機關說明

    等），不論是否在公務時間或公務場所均屬之。另對與具同

    一權限之民意代表於議場外勸誘、請託或施壓使其贊成某議

    案而連署，或代為提案、質詢等行為，亦屬民意代表職務上

    之行為，自不待言。

  ㈢綜上，民意代表「職務上之行為」之意涵，本不以法令所列

    舉之事項為限，其他與其職務具有密切關連之行為，亦應屬

    之。民意代表受託於議場外對行政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人員

    為關說、請託或施壓等行為，實質上係運用其職務或身分地

    位之影響力，使該管承辦人員為積極之行為或消極不為行為

    ，如形式上又具公務活動之性質者，即與其職務具有密切關

    連，該當於受賄罪之職務上之行為。

　㈣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之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實

質上係運用其職權機會或身分地位之影響力而圖利，因此個

案如不符上開職務性要件之形式上具公務活動之性質者，尚

應探究有無圖利罪之適用，併此敘明。

二、法律爭議二部分

  ㈠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之違背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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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係規定主管或監督圖利罪，

第5款規定則為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所謂主管事務，係指

對於自己所主掌管理與執行權責範圍內之事項而言，此種主

管事務，不論為恆久或暫時、全部或一部、主辦或兼辦，係

出之於法令之直接授予或主管長官之事務分配，均所不計，

更不以有前後決定之全權為限。所謂監督事務，係指有權監

察督導之權責範圍內事項，申言之，事務雖非由之所直接主

掌管理與執行，然行為人對於該有直接主掌管理與執行之人

之權責事項，依法令有予以監察督導之權責與權限之意。至

於第5款所謂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係指第4款所規定對於主

管或監督之事務之對稱，其意義範圍可由上之反面推知。良

以一定之國家事務，恆由特定之公務員為之主管或為之監

督，而此特定之公務員以外之公務員，即屬非主管或監督之

人員，範圍甚廣。

　⒉本條項第4款、第5款於90年11月7日修正公布，除為使本罪

構成要件明確化，修正圖利罪為結果犯外，並增訂「明知違

背法令」為構成要件之一；復於98年4月22日再次將「明知

違背法令」的概括規定修正公布為「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

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

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

之規定」。第4款、第5款所指之「法令」概念有別，應分別

適用，茲說明如下：

　　⑴90年11月增訂之「明知違背法令」，於立法說明分別載明

「三、加列公務員所為之圖利行為必須係違背法令之行

為，始足當之。按公務員執行職務給予人民利益本是正常

之事，而圖利行為之處罰，係在規範公務員圖利私人不法

利益之行為，惟有具體指明執行職務違反法令，方能進一

步判斷是否有給予不法利益之意圖。否則，公務員執行職

務，完全依法令規定為之，而使人民獲得利益者，將均有

觸犯圖利罪之虞，公務員勢必無法勇於任事，為人民謀求

福利。依目前審判實務之通說均認圖利罪之成立，必須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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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利行為違反執行職務時所應遵守之法令始足當之，惟此

項『違背法令』之要件並未規定於法文之內，一般公務員

並不瞭解，極易誤認給予人民『方便』及『利益』即有圖

利之嫌，在行政裁量時，只顧『防弊』而忽略『興利』。

另一方面，間有少部分基層之偵查人員對圖利罪構成要件

之內涵未能充實認知，執法偏差，徒增公務員之訟累。如

能在條文中加列『違背法令』之要件，當可使公務員行政

裁量範圍內之事項與非法圖利行為之區分更為明確。故有

必要明定圖利罪之成立，必須以公務員對主管監督事務有

違背法令之行為為要件。……五、所稱『違背法令』，該

『法令』係指包括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

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等，對多數不特定人

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六、本條第

一項第五款所定之『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圖利罪，雖係

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而圖利，似無違反其職務上義務之可

能，但所謂『違背法令』並非僅指與執行該項職務有關之

法令，尚及於所有公務員所應遵守之基本規範，故對非主

管監督之事務，如有違反其他公務員應遵守之法令或義務

者，仍屬『違背法令』。故此款以『違背法令』為構成要

件，仍有必要。」（立法院第4屆第6會期第1次會議議案

關係文書院總第249號政府提案第7837號參照）依此可

徵，前述立法說明三、六，係分別針對第4款主管或監督

圖利罪、第5款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各就其所指之違背

法令而為之闡述，釐然有別。

    ⑵98年4月22日雖再次修正「明知違背法令」為現行條文，

惟此僅係將前揭90年11月修正之立法說明「五、所稱『違

背法令』，該『法令』係指包括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

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等，對多

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

定。」略作文字修正而予以明文化而已。本次修正係由立

法委員陳根德等16人提案，提案說明為「貪污治罪條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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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條公務員圖利罪條文中所指之『法令』，應限縮適用範

圍，以與公務員之職務具有直接關係者為限，以達公務員

廉潔及公正執行職務信賴要求外，更避免原條文及有關

『違背法令』的範圍不明確，致使公務人員不敢勇於任

事，延滯行政效率的不良影響。爰將『明知違背法令』的

概括規定修正為『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

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或委辦規則』，以杜爭

議。」（立法院第7屆第3會期第7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

總第246號「政府提案第11393號、委員提案第8013、831

9、8719號」之1參照）依其提案說明所指「有關『違背法

令』的範圍不明確，致使公務人員不敢勇於任事，延滯行

政效率的不良影響」等旨，顯然係針對第4款規定具有職

務執行之主管或監督圖利罪而為，不及於第5款之非主管

或監督圖利罪。嗣經審查會審理結果則以：「現行條文關

於『法令』之意義，依原立法理由解釋，本係指『包括法

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

則、委辦規則，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

生法律效果之規定』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

2594號判例(決)議(亦)採相同見解，爰依委員陳根德等提

案，除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五款中『自治規則或委辦規

則，』修正為『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

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外，餘

照案通過。」經查，審查會所舉本院96年度台上字第2594

號判決案例事實，乃係就第4款規定之主管或監督圖利罪

所為之論述。

　　⑶刑法第131條之主管或監督圖利罪與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

1項第4款規定之構成要件相同，兩者於90年11月7日同時

修正公布，增訂「明知違背法令」此一要件，參照前述

立法說明三之意旨，主要係為因應打破行政體系於施政

上之困境而來，俾使公務員於執行職務時易於瞭解遵

循，不致因「便民」與「圖利」難以區分，或徬徨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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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恐動輒得咎，致使公務員形成只顧「防弊」而忽略

「興利」之消極態度，未敢勇於任事，以致「百官畏

法，怯於任事，不思正務，但求無過」，不惟造成國家

影響力之障礙，亦非人民之福。從而，98年4月陳根德委

員等提案所指之「公務員圖利罪條文中所指之『法

令』，應限縮適用範圍，以與公務員之職務具有直接關

係者為限。」對照90年11月立法說明三末段所稱「在條

文中加列『違背法令』之要件，當可使公務員行政裁量

範圍內之事項與非法圖利行為之區分更為明確。故有必

要明定圖利罪之成立，必須以公務員對主管監督事務有

違背法令之行為為要件。」以觀，適足以證明98年4月修

法說明所謂「法令，應限縮適用範圍，以與公務員之職

務具有直接關係者為限」，而不包括有關公務員倫理基

本規範之法律者，應僅限於第4款之主管或監督圖利罪，

始有其適用。

　   ⑷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規範公務員「非主管或監

督之事務」圖利行為，在普通刑法中並無相同規定。第5

款規定之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其主體為第4款主管或監

督事務者以外之人，其本身並無與職務執行有關之任何

主管監督事務，誠如90年11月立法說明六所指者，其乃

係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而圖利，自無違反其職務上義務

之可能，因認：第5款所謂「違背法令」，尚及於所有公

務員所應遵守之基本規範，並非僅指與執行該項職務有

關之法令，故對非主管監督之事務，如有違反其他公務

員應遵守之法令或義務者，仍屬「違背法令」。立法者

雖認第5款之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亦有增訂「違背法

令」之必要，但90年11月立法說明六所指之違背法令之

適用範圍，並不因98年4月一併將第5款之違背法令修正

為包括「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

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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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或其第4款採

限縮法令之適用範圍，而產生質變，要屬當然。

　 　⑸原則上，法官在解釋法律時應受法律目的及其基礎之立

法者價值決定之拘束。因此，解釋之目標首要當然應該

探求歷史上立法者的意思，賦予歷史上立法者之意圖以

「初步的優位」，應符合憲法原則。但有特別強的反對

論證，則可以推翻該優位順序。在法概念個別化下，相

同文字使用於同一法規，未必一定要作同辭同義之解

釋。參照或增訂或修正違背法令之相續立法緣由，以及

第4款主管或監督圖利罪與第5款之非主管或監督圖利

罪，有其本質上之差異，其行為人所應遵循法令之適用

範圍自亦有不同。則第4款之違背法令，固應作限縮適

用，期使公務員勇於任事，授益人民，但第5款之違背法

令，仍應維持90年11月立法說明六所指之適用範圍，始

符規範意旨，而達澄清吏治之效。否則此類犯罪，終將

因難覓與職務執行有關之法令，而得以脫免處罰，洵非

立法旨意，其豈宜哉。

  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2條係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規

定之違背法律

  ⒈利益衝突迴避法之立法目的，在於促進廉能政治、端正政治

風氣，建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有效遏阻貪污腐

化及不當利益輸送（該法第1條第1項），在防止公職人員違

反廉潔、忠誠等行為義務；同法第5條規定：「本法所稱利

益衝突，指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

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第6條第1項規

定：「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之情事者，應即自行迴避。」

第12條規定：「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

法，圖其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除分別明白揭示公職人員

執行職務所生利益衝突之迴避義務及假借職權機會、方法圖

利之禁止外，同法第17條並有違反第12條規定者須科以公法

上處罰之明文，尚非僅受公務員內部懲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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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依107年6月13日修正公布第12條立法理由載明：「條次變

更。本條未修正之理由：查本法屬於行政不法之規定，對於

未達刑事不法程度或未發生具體結果之利用職務機會圖利行

為具有相當嚇阻力，所欲維護者為依法行政原則。雖刑法、

貪污治罪條例有關於公務員圖利罪之規範，公務員服務法亦

有禁止公職人員假借職權圖利之規定，然對於民意代表等許

多公職人員並不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且違反公務員服務法規

定者僅生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處之法律效果，加以就各

級民意代表而言，原第七條規定係較具有效力之制裁規定，

監察院歷年對於議員、鄉鎮市民代表關說圖利之行為，即依

本條規定裁處之。」等旨，可徵本條規範應屬「義務性道

德」，而非屬「期待性道德」。又本條以嚴懲職務行為廉潔

性之破壞，與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規定同係就公務員透過濫

權行為創造之不法利益輸送之圖利行為予以規範處罰，以確

保職務執行之公正、廉潔性，二者不論規範目的、保護法益

及對公務員廉潔性之要求均具相當之同質性；「各級民意機

關之民意代表」係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第1項第5款所稱公

職人員，屬同條所定具高度權力、影響力之公務員，為該法

規範之對象，第12條則係規定民意代表假借職權機會、方法

圖利之禁制，建立民意代表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其濫權違

反上述規定，自該當於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非主

管或監督圖利罪所稱之「違背法律」。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2 　　日

                  刑事大法庭審判長法  官  吳  燦

                                  法  官  郭毓洲

                                  法  官  林立華

                                  法  官  徐昌錦

                                  法  官  段景榕　

                                  法  官  李英勇

                                  法  官  李錦樑

                                  法  官  林勤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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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梁宏哲

                                  法  官  何信慶

                                  法  官  汪梅芬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珈潔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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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
                                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217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邱智宏
被　　　告　林益世　
選任辯護人　蔡世祺律師
            方伯勳律師
            陳重言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本院刑事第七庭裁定提案之
法律爭議（本案案號：110年度台上字第5217號，提案裁定案號
：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217號），本大法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民意代表受託於議場外對行政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人員為關說、
請託或施壓等行為，實質上係運用其職務或身分地位之影響力，
使該管承辦人員為積極之行為或消極不為行為，如形式上又具公
務活動之性質者，即與其職務具有密切關連，該當於貪污治罪條
例第5條第1項第3款公務員職務受賄罪之職務上之行為。
民意代表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2條之規定，該當貪污
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圖利罪所稱之「違背法律」。
    理  由
壹、本案基礎事實
　　被告林益世於民國99年間任立法委員，為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之公務員，兼當時執政黨中央政策委員會執行長（俗稱大黨
    鞭）；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鋼公司）係經濟部持
    股20﹪以上之民營公司，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聯
    公司）則係中鋼公司持股35﹪之子公司，經濟部透過公股股
    權之管理或經由中鋼公司，對於中鋼公司、中聯公司之董事
    、董事長及經理人等高層人事之選派具實質控制力。國營事
    業管理法第3條第3項規定「政府資本未超過百分之五十，但
    由政府指派公股代表擔任董事長或總經理者，立法院得要求
    該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至立法院報告股東大會通過之預算及
    營運狀況，並備詢」。甲廠商為取得中聯公司銷售某產品契
    約，與被告約定給付一定金錢為對價後，再由被告為甲廠商
    於立法院內、外向經濟部、中鋼公司、中聯公司先後為：⒈
    私下介紹認識中鋼公司總經理及請託取得標案資料；⒉以立
    法委員名義出具請託便箋予經濟部國會聯絡人轉交中鋼、中
    聯公司表達同一意願；⒊於立法院召開院會時，口頭提醒經
    濟部部長注意其請託之事項；⒋得知甲廠商未得標，即再以
    撤換中聯公司承辦人副總經理等語，使中鋼公司總經理承諾
    再給評選機會等行為。中聯公司高層因而屈從被告要求，修
    改標準重新評分，甲廠商因此取得承購該產品之權利，並締
    結銷售合約，被告則收得約定之金錢。
貳、本案法律爭議
一、民意代表受託於議場外對行政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人員為關
    說、請託或施壓等行為，是否屬其「職務上之行為」？得否
    即援引一般公務員所謂「實質影響力說」作為認定之標準？
二、民意代表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利益衝突迴避
    法）第12條禁止假借職權圖利之規定，是否該當貪污治罪條
    例第6條第1項第5 款圖利罪所稱「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
    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
    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之要件？
參、本大法庭之見解
一、法律爭議一部分　　
  ㈠貪污治罪條例立法目的在於「嚴懲貪污，澄清吏治」，該條
    例第5條第1項第3款公務員職務受賄罪（下稱受賄罪）規定
    之「職務上之行為」究何所指，觀察我國實務之運作，本院
    早期判決先例（67年台上字第473號）見解，就所謂職務上
    之行為，多採取必須屬該公務員實際所負擔之職務（即具體
    職務權限）始有受賄罪適用，且認僅具一般職務權限者，不
    該當職務上之行為要件，而成立圖利罪。嗣本院103年度第8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變更先前見解，闡述擴張及於公務員之一
    般職務權限，不以實際具體負擔之事務（內部事務分配）為
    限。又本院基於法之續造，於相關案例，就公務員「職務上
    之行為」之意涵範圍迭有提出：「所謂職務上之行為，係指
    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行為而言，祇要該行
    為與其職務具有關連性，實質上為該職務影響力所及者，即
    屬相當」之見解（99年度台上字第7078號、100年度台上字
    第7001號等判決參照），將「實質影響力之職務密切關連行
    為」概念涵攝於「職務上之行為」文義範圍內。是依上開立
    法旨趣及實務見解，可知所謂公務員「職務上之行為」，包
    括雖非法令上所列舉之職務權限，但實質上與其職務具有密
    切關連之行為。
  ㈡民意代表職務上之行為之意涵範圍及判斷基準
  ⒈民意代表負責立法權行使，有權責反映民意以監督行政機關
    ，或據為政策主張、推動成為法案，並得憑藉其職權、身分
    地位對於第三人之職務行為形成一定程度之影響，其職務性
    質及義務固與行使司法權、行政權之公務員有異，然倘對其
    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已侵害其執行職務之公正性及國民
    對該職務公正之信賴，可罰性與一般公務員並無不同。邇來
    本院相關案例，參採上揭實務見解，就民意代表職務上之行
    為，肯認包括「職務密切關連行為」（106年度台上字第283
    、3122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563、2052、2545號、109年度
    台上字第502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932號等判決參照）。
  ⒉由於「職務密切關連行為」概念具有多義性、抽象性，首應
    釐清者，即探究其內涵及判斷基準。受賄罪之「規範目的及
    保護法益」重在保護職務執行公正性，要求不受經濟利益介
    入之破壞或妨害。因此，「職務密切關連行為」之內涵著重
    在行為人是否實質上有運用其職務或身分地位對相對人發揮
    影響力，即對相對人職務執行之公正有無實質影響，或於後
    續執行相關職務時有無因此受拘束等項為審查，亦即從該行
    為實質上有無對相對人職務之執行形成影響力加以判斷。此
    影響力行為之態樣，包括為妥適行使職務事項而附隨之準備
    工作與輔助事務行為，以及因職務或身分地位關係對第三人
    所生事實上影響力之行為，至於影響力之對象，包括行政機
    關、公營事業機構（含其他受政府實質支配控制之公有民營
    企業）人員。再本於「構成要件明確性原則、避免不當擴大
    受賄罪處罰範圍」要求，必須形式上又具有公務活動之性質
    者始屬該當，倘具備上述條件，應認屬職務密切關連行為。
    至與職務完全無關之私人活動，則不能肯認具職務性。
  ⒊又向同一人或多數人為多次關說、請託或施壓等情形，應就
    其前後整體行為觀察，倘該行為與其職務同具形式上公務活
    動之性質（例如開會前拜會、議場中休息協商、出具建議補
    助單等），或相類之客觀公務活動（例如至行政機關、公營
    事業機構拜會、以電話表達關切或要求至辦公室說明、出具
    便箋或名片轉交承辦人員等），或與公務活動有關及其延伸
    之行為（例如具名發函或透過行政機關國會聯絡人向行政機
    關反映特定團體或人民意見、召開協調會邀請行政機關說明
    等），不論是否在公務時間或公務場所均屬之。另對與具同
    一權限之民意代表於議場外勸誘、請託或施壓使其贊成某議
    案而連署，或代為提案、質詢等行為，亦屬民意代表職務上
    之行為，自不待言。
  ㈢綜上，民意代表「職務上之行為」之意涵，本不以法令所列
    舉之事項為限，其他與其職務具有密切關連之行為，亦應屬
    之。民意代表受託於議場外對行政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人員
    為關說、請託或施壓等行為，實質上係運用其職務或身分地
    位之影響力，使該管承辦人員為積極之行為或消極不為行為
    ，如形式上又具公務活動之性質者，即與其職務具有密切關
    連，該當於受賄罪之職務上之行為。
　㈣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之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實質
    上係運用其職權機會或身分地位之影響力而圖利，因此個案
    如不符上開職務性要件之形式上具公務活動之性質者，尚應
    探究有無圖利罪之適用，併此敘明。
二、法律爭議二部分
  ㈠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之違背法令
　⒈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係規定主管或監督圖利罪，第
    5款規定則為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所謂主管事務，係指對
    於自己所主掌管理與執行權責範圍內之事項而言，此種主管
    事務，不論為恆久或暫時、全部或一部、主辦或兼辦，係出
    之於法令之直接授予或主管長官之事務分配，均所不計，更
    不以有前後決定之全權為限。所謂監督事務，係指有權監察
    督導之權責範圍內事項，申言之，事務雖非由之所直接主掌
    管理與執行，然行為人對於該有直接主掌管理與執行之人之
    權責事項，依法令有予以監察督導之權責與權限之意。至於
    第5款所謂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係指第4款所規定對於主管
    或監督之事務之對稱，其意義範圍可由上之反面推知。良以
    一定之國家事務，恆由特定之公務員為之主管或為之監督，
    而此特定之公務員以外之公務員，即屬非主管或監督之人員
    ，範圍甚廣。
　⒉本條項第4款、第5款於90年11月7日修正公布，除為使本罪構
    成要件明確化，修正圖利罪為結果犯外，並增訂「明知違背
    法令」為構成要件之一；復於98年4月22日再次將「明知違
    背法令」的概括規定修正公布為「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
    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
    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
    規定」。第4款、第5款所指之「法令」概念有別，應分別適
    用，茲說明如下：
　　⑴90年11月增訂之「明知違背法令」，於立法說明分別載明
      「三、加列公務員所為之圖利行為必須係違背法令之行為
      ，始足當之。按公務員執行職務給予人民利益本是正常之
      事，而圖利行為之處罰，係在規範公務員圖利私人不法利
      益之行為，惟有具體指明執行職務違反法令，方能進一步
      判斷是否有給予不法利益之意圖。否則，公務員執行職務
      ，完全依法令規定為之，而使人民獲得利益者，將均有觸
      犯圖利罪之虞，公務員勢必無法勇於任事，為人民謀求福
      利。依目前審判實務之通說均認圖利罪之成立，必須該圖
      利行為違反執行職務時所應遵守之法令始足當之，惟此項
      『違背法令』之要件並未規定於法文之內，一般公務員並不
      瞭解，極易誤認給予人民『方便』及『利益』即有圖利之嫌，
      在行政裁量時，只顧『防弊』而忽略『興利』。另一方面，間
      有少部分基層之偵查人員對圖利罪構成要件之內涵未能充
      實認知，執法偏差，徒增公務員之訟累。如能在條文中加
      列『違背法令』之要件，當可使公務員行政裁量範圍內之事
      項與非法圖利行為之區分更為明確。故有必要明定圖利罪
      之成立，必須以公務員對主管監督事務有違背法令之行為
      為要件。……五、所稱『違背法令』，該『法令』係指包括法律
      、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
      、委辦規則等，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
      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六、本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之『非主
      管或監督之事務』圖利罪，雖係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而圖
      利，似無違反其職務上義務之可能，但所謂『違背法令』並
      非僅指與執行該項職務有關之法令，尚及於所有公務員所
      應遵守之基本規範，故對非主管監督之事務，如有違反其
      他公務員應遵守之法令或義務者，仍屬『違背法令』。故此
      款以『違背法令』為構成要件，仍有必要。」（立法院第4
      屆第6會期第1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249號政府提案
      第7837號參照）依此可徵，前述立法說明三、六，係分別
      針對第4款主管或監督圖利罪、第5款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
      ，各就其所指之違背法令而為之闡述，釐然有別。
    ⑵98年4月22日雖再次修正「明知違背法令」為現行條文，惟
      此僅係將前揭90年11月修正之立法說明「五、所稱『違背
      法令』，該『法令』係指包括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
      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等，對多數不
      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略
      作文字修正而予以明文化而已。本次修正係由立法委員陳
      根德等16人提案，提案說明為「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公務
      員圖利罪條文中所指之『法令』，應限縮適用範圍，以與公
      務員之職務具有直接關係者為限，以達公務員廉潔及公正
      執行職務信賴要求外，更避免原條文及有關『違背法令』的
      範圍不明確，致使公務人員不敢勇於任事，延滯行政效率
      的不良影響。爰將『明知違背法令』的概括規定修正為『明
      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或委辦規則』，以杜爭議。」（立法院第7屆第
      3會期第7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246號「政府提案第1
      1393號、委員提案第8013、8319、8719號」之1參照）依
      其提案說明所指「有關『違背法令』的範圍不明確，致使公
      務人員不敢勇於任事，延滯行政效率的不良影響」等旨，
      顯然係針對第4款規定具有職務執行之主管或監督圖利罪
      而為，不及於第5款之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嗣經審查會
      審理結果則以：「現行條文關於『法令』之意義，依原立法
      理由解釋，本係指『包括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
      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對多數不特定
      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而言，最
      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594號判例(決)議(亦)採相同
      見解，爰依委員陳根德等提案，除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五款
      中『自治規則或委辦規則，』修正為『自治規則、委辦規則
      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
      果之規定。』外，餘照案通過。」經查，審查會所舉本院9
      6年度台上字第2594號判決案例事實，乃係就第4款規定之
      主管或監督圖利罪所為之論述。
　　⑶刑法第131條之主管或監督圖利罪與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
       項第4款規定之構成要件相同，兩者於90年11月7日同時
       修正公布，增訂「明知違背法令」此一要件，參照前述
       立法說明三之意旨，主要係為因應打破行政體系於施政
       上之困境而來，俾使公務員於執行職務時易於瞭解遵循
       ，不致因「便民」與「圖利」難以區分，或徬徨其間或
       恐動輒得咎，致使公務員形成只顧「防弊」而忽略「興
       利」之消極態度，未敢勇於任事，以致「百官畏法，怯
       於任事，不思正務，但求無過」，不惟造成國家影響力
       之障礙，亦非人民之福。從而，98年4月陳根德委員等提
       案所指之「公務員圖利罪條文中所指之『法令』，應限縮
       適用範圍，以與公務員之職務具有直接關係者為限。」
       對照90年11月立法說明三末段所稱「在條文中加列『違背
       法令』之要件，當可使公務員行政裁量範圍內之事項與非
       法圖利行為之區分更為明確。故有必要明定圖利罪之成
       立，必須以公務員對主管監督事務有違背法令之行為為
       要件。」以觀，適足以證明98年4月修法說明所謂「法令
       ，應限縮適用範圍，以與公務員之職務具有直接關係者
       為限」，而不包括有關公務員倫理基本規範之法律者，
       應僅限於第4款之主管或監督圖利罪，始有其適用。
　   ⑷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規範公務員「非主管或監
       督之事務」圖利行為，在普通刑法中並無相同規定。第5
       款規定之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其主體為第4款主管或監
       督事務者以外之人，其本身並無與職務執行有關之任何
       主管監督事務，誠如90年11月立法說明六所指者，其乃
       係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而圖利，自無違反其職務上義務
       之可能，因認：第5款所謂「違背法令」，尚及於所有公
       務員所應遵守之基本規範，並非僅指與執行該項職務有
       關之法令，故對非主管監督之事務，如有違反其他公務
       員應遵守之法令或義務者，仍屬「違背法令」。立法者
       雖認第5款之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亦有增訂「違背法令
       」之必要，但90年11月立法說明六所指之違背法令之適
       用範圍，並不因98年4月一併將第5款之違背法令修正為
       包括「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
       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
       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或其第4款採限
       縮法令之適用範圍，而產生質變，要屬當然。
　 　⑸原則上，法官在解釋法律時應受法律目的及其基礎之立法
       者價值決定之拘束。因此，解釋之目標首要當然應該探
       求歷史上立法者的意思，賦予歷史上立法者之意圖以「
       初步的優位」，應符合憲法原則。但有特別強的反對論
       證，則可以推翻該優位順序。在法概念個別化下，相同
       文字使用於同一法規，未必一定要作同辭同義之解釋。
       參照或增訂或修正違背法令之相續立法緣由，以及第4款
       主管或監督圖利罪與第5款之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有其
       本質上之差異，其行為人所應遵循法令之適用範圍自亦
       有不同。則第4款之違背法令，固應作限縮適用，期使公
       務員勇於任事，授益人民，但第5款之違背法令，仍應維
       持90年11月立法說明六所指之適用範圍，始符規範意旨
       ，而達澄清吏治之效。否則此類犯罪，終將因難覓與職
       務執行有關之法令，而得以脫免處罰，洵非立法旨意，
       其豈宜哉。
  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2條係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
    之違背法律
  ⒈利益衝突迴避法之立法目的，在於促進廉能政治、端正政治
    風氣，建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有效遏阻貪污腐
    化及不當利益輸送（該法第1條第1項），在防止公職人員違
    反廉潔、忠誠等行為義務；同法第5條規定：「本法所稱利
    益衝突，指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
    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第6條第1項規定
    ：「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之情事者，應即自行迴避。」第
    12條規定：「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
    ，圖其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除分別明白揭示公職人員執
    行職務所生利益衝突之迴避義務及假借職權機會、方法圖利
    之禁止外，同法第17條並有違反第12條規定者須科以公法上
    處罰之明文，尚非僅受公務員內部懲處而已。
　⒉依107年6月13日修正公布第12條立法理由載明：「條次變更
    。本條未修正之理由：查本法屬於行政不法之規定，對於未
    達刑事不法程度或未發生具體結果之利用職務機會圖利行為
    具有相當嚇阻力，所欲維護者為依法行政原則。雖刑法、貪
    污治罪條例有關於公務員圖利罪之規範，公務員服務法亦有
    禁止公職人員假借職權圖利之規定，然對於民意代表等許多
    公職人員並不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且違反公務員服務法規定
    者僅生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處之法律效果，加以就各級
    民意代表而言，原第七條規定係較具有效力之制裁規定，監
    察院歷年對於議員、鄉鎮市民代表關說圖利之行為，即依本
    條規定裁處之。」等旨，可徵本條規範應屬「義務性道德」
    ，而非屬「期待性道德」。又本條以嚴懲職務行為廉潔性之
    破壞，與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規定同係就公務員透過濫權行
    為創造之不法利益輸送之圖利行為予以規範處罰，以確保職
    務執行之公正、廉潔性，二者不論規範目的、保護法益及對
    公務員廉潔性之要求均具相當之同質性；「各級民意機關之
    民意代表」係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第1項第5款所稱公職人
    員，屬同條所定具高度權力、影響力之公務員，為該法規範
    之對象，第12條則係規定民意代表假借職權機會、方法圖利
    之禁制，建立民意代表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其濫權違反上
    述規定，自該當於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非主管或
    監督圖利罪所稱之「違背法律」。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2 　　日
                  刑事大法庭審判長法  官  吳  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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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2     日





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
                                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217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邱智宏
被　　　告　林益世　
選任辯護人　蔡世祺律師
            方伯勳律師
            陳重言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本院刑事第七庭裁定提案之
法律爭議（本案案號：110年度台上字第5217號，提案裁定案號
：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217號），本大法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民意代表受託於議場外對行政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人員為關說、
請託或施壓等行為，實質上係運用其職務或身分地位之影響力，
使該管承辦人員為積極之行為或消極不為行為，如形式上又具公
務活動之性質者，即與其職務具有密切關連，該當於貪污治罪條
例第5條第1項第3款公務員職務受賄罪之職務上之行為。
民意代表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2條之規定，該當貪污
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圖利罪所稱之「違背法律」。
    理  由
壹、本案基礎事實
　　被告林益世於民國99年間任立法委員，為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之公務員，兼當時執政黨中央政策委員會執行長（俗稱大黨
    鞭）；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鋼公司）係經濟部持
    股20﹪以上之民營公司，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聯
    公司）則係中鋼公司持股35﹪之子公司，經濟部透過公股股
    權之管理或經由中鋼公司，對於中鋼公司、中聯公司之董事
    、董事長及經理人等高層人事之選派具實質控制力。國營事
    業管理法第3條第3項規定「政府資本未超過百分之五十，但
    由政府指派公股代表擔任董事長或總經理者，立法院得要求
    該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至立法院報告股東大會通過之預算及
    營運狀況，並備詢」。甲廠商為取得中聯公司銷售某產品契
    約，與被告約定給付一定金錢為對價後，再由被告為甲廠商
    於立法院內、外向經濟部、中鋼公司、中聯公司先後為：⒈
    私下介紹認識中鋼公司總經理及請託取得標案資料；⒉以立
    法委員名義出具請託便箋予經濟部國會聯絡人轉交中鋼、中
    聯公司表達同一意願；⒊於立法院召開院會時，口頭提醒經
    濟部部長注意其請託之事項；⒋得知甲廠商未得標，即再以
    撤換中聯公司承辦人副總經理等語，使中鋼公司總經理承諾
    再給評選機會等行為。中聯公司高層因而屈從被告要求，修
    改標準重新評分，甲廠商因此取得承購該產品之權利，並締
    結銷售合約，被告則收得約定之金錢。
貳、本案法律爭議
一、民意代表受託於議場外對行政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人員為關
    說、請託或施壓等行為，是否屬其「職務上之行為」？得否
    即援引一般公務員所謂「實質影響力說」作為認定之標準？
二、民意代表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利益衝突迴避
    法）第12條禁止假借職權圖利之規定，是否該當貪污治罪條
    例第6條第1項第5 款圖利罪所稱「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
    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
    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之要件？
參、本大法庭之見解
一、法律爭議一部分　　
  ㈠貪污治罪條例立法目的在於「嚴懲貪污，澄清吏治」，該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公務員職務受賄罪（下稱受賄罪）規定之「職務上之行為」究何所指，觀察我國實務之運作，本院早期判決先例（67年台上字第473號）見解，就所謂職務上之行為，多採取必須屬該公務員實際所負擔之職務（即具體職務權限）始有受賄罪適用，且認僅具一般職務權限者，不該當職務上之行為要件，而成立圖利罪。嗣本院103年度第8次刑事庭會議決議變更先前見解，闡述擴張及於公務員之一般職務權限，不以實際具體負擔之事務（內部事務分配）為限。又本院基於法之續造，於相關案例，就公務員「職務上之行為」之意涵範圍迭有提出：「所謂職務上之行為，係指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行為而言，祇要該行為與其職務具有關連性，實質上為該職務影響力所及者，即屬相當」之見解（99年度台上字第7078號、100年度台上字第7001號等判決參照），將「實質影響力之職務密切關連行為」概念涵攝於「職務上之行為」文義範圍內。是依上開立法旨趣及實務見解，可知所謂公務員「職務上之行為」，包括雖非法令上所列舉之職務權限，但實質上與其職務具有密切關連之行為。
  ㈡民意代表職務上之行為之意涵範圍及判斷基準
  ⒈民意代表負責立法權行使，有權責反映民意以監督行政機關
    ，或據為政策主張、推動成為法案，並得憑藉其職權、身分
    地位對於第三人之職務行為形成一定程度之影響，其職務性
    質及義務固與行使司法權、行政權之公務員有異，然倘對其
    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已侵害其執行職務之公正性及國民
    對該職務公正之信賴，可罰性與一般公務員並無不同。邇來
    本院相關案例，參採上揭實務見解，就民意代表職務上之行
    為，肯認包括「職務密切關連行為」（106年度台上字第283
    、3122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563、2052、2545號、109年度
    台上字第502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932號等判決參照）。
  ⒉由於「職務密切關連行為」概念具有多義性、抽象性，首應
    釐清者，即探究其內涵及判斷基準。受賄罪之「規範目的及
    保護法益」重在保護職務執行公正性，要求不受經濟利益介
    入之破壞或妨害。因此，「職務密切關連行為」之內涵著重
    在行為人是否實質上有運用其職務或身分地位對相對人發揮
    影響力，即對相對人職務執行之公正有無實質影響，或於後
    續執行相關職務時有無因此受拘束等項為審查，亦即從該行
    為實質上有無對相對人職務之執行形成影響力加以判斷。此
    影響力行為之態樣，包括為妥適行使職務事項而附隨之準備
    工作與輔助事務行為，以及因職務或身分地位關係對第三人
    所生事實上影響力之行為，至於影響力之對象，包括行政機
    關、公營事業機構（含其他受政府實質支配控制之公有民營
    企業）人員。再本於「構成要件明確性原則、避免不當擴大
    受賄罪處罰範圍」要求，必須形式上又具有公務活動之性質
    者始屬該當，倘具備上述條件，應認屬職務密切關連行為。
    至與職務完全無關之私人活動，則不能肯認具職務性。
  ⒊又向同一人或多數人為多次關說、請託或施壓等情形，應就
    其前後整體行為觀察，倘該行為與其職務同具形式上公務活
    動之性質（例如開會前拜會、議場中休息協商、出具建議補
    助單等），或相類之客觀公務活動（例如至行政機關、公營
    事業機構拜會、以電話表達關切或要求至辦公室說明、出具
    便箋或名片轉交承辦人員等），或與公務活動有關及其延伸
    之行為（例如具名發函或透過行政機關國會聯絡人向行政機
    關反映特定團體或人民意見、召開協調會邀請行政機關說明
    等），不論是否在公務時間或公務場所均屬之。另對與具同
    一權限之民意代表於議場外勸誘、請託或施壓使其贊成某議
    案而連署，或代為提案、質詢等行為，亦屬民意代表職務上
    之行為，自不待言。
  ㈢綜上，民意代表「職務上之行為」之意涵，本不以法令所列
    舉之事項為限，其他與其職務具有密切關連之行為，亦應屬
    之。民意代表受託於議場外對行政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人員
    為關說、請託或施壓等行為，實質上係運用其職務或身分地
    位之影響力，使該管承辦人員為積極之行為或消極不為行為
    ，如形式上又具公務活動之性質者，即與其職務具有密切關
    連，該當於受賄罪之職務上之行為。
　㈣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之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實質上係運用其職權機會或身分地位之影響力而圖利，因此個案如不符上開職務性要件之形式上具公務活動之性質者，尚應探究有無圖利罪之適用，併此敘明。
二、法律爭議二部分
  ㈠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之違背法令
　⒈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係規定主管或監督圖利罪，第5款規定則為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所謂主管事務，係指對於自己所主掌管理與執行權責範圍內之事項而言，此種主管事務，不論為恆久或暫時、全部或一部、主辦或兼辦，係出之於法令之直接授予或主管長官之事務分配，均所不計，更不以有前後決定之全權為限。所謂監督事務，係指有權監察督導之權責範圍內事項，申言之，事務雖非由之所直接主掌管理與執行，然行為人對於該有直接主掌管理與執行之人之權責事項，依法令有予以監察督導之權責與權限之意。至於第5款所謂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係指第4款所規定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之對稱，其意義範圍可由上之反面推知。良以一定之國家事務，恆由特定之公務員為之主管或為之監督，而此特定之公務員以外之公務員，即屬非主管或監督之人員，範圍甚廣。
　⒉本條項第4款、第5款於90年11月7日修正公布，除為使本罪構成要件明確化，修正圖利罪為結果犯外，並增訂「明知違背法令」為構成要件之一；復於98年4月22日再次將「明知違背法令」的概括規定修正公布為「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第4款、第5款所指之「法令」概念有別，應分別適用，茲說明如下：
　　⑴90年11月增訂之「明知違背法令」，於立法說明分別載明「三、加列公務員所為之圖利行為必須係違背法令之行為，始足當之。按公務員執行職務給予人民利益本是正常之事，而圖利行為之處罰，係在規範公務員圖利私人不法利益之行為，惟有具體指明執行職務違反法令，方能進一步判斷是否有給予不法利益之意圖。否則，公務員執行職務，完全依法令規定為之，而使人民獲得利益者，將均有觸犯圖利罪之虞，公務員勢必無法勇於任事，為人民謀求福利。依目前審判實務之通說均認圖利罪之成立，必須該圖利行為違反執行職務時所應遵守之法令始足當之，惟此項『違背法令』之要件並未規定於法文之內，一般公務員並不瞭解，極易誤認給予人民『方便』及『利益』即有圖利之嫌，在行政裁量時，只顧『防弊』而忽略『興利』。另一方面，間有少部分基層之偵查人員對圖利罪構成要件之內涵未能充實認知，執法偏差，徒增公務員之訟累。如能在條文中加列『違背法令』之要件，當可使公務員行政裁量範圍內之事項與非法圖利行為之區分更為明確。故有必要明定圖利罪之成立，必須以公務員對主管監督事務有違背法令之行為為要件。……五、所稱『違背法令』，該『法令』係指包括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等，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六、本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之『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圖利罪，雖係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而圖利，似無違反其職務上義務之可能，但所謂『違背法令』並非僅指與執行該項職務有關之法令，尚及於所有公務員所應遵守之基本規範，故對非主管監督之事務，如有違反其他公務員應遵守之法令或義務者，仍屬『違背法令』。故此款以『違背法令』為構成要件，仍有必要。」（立法院第4屆第6會期第1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249號政府提案第7837號參照）依此可徵，前述立法說明三、六，係分別針對第4款主管或監督圖利罪、第5款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各就其所指之違背法令而為之闡述，釐然有別。
    ⑵98年4月22日雖再次修正「明知違背法令」為現行條文，惟此僅係將前揭90年11月修正之立法說明「五、所稱『違背法令』，該『法令』係指包括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等，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略作文字修正而予以明文化而已。本次修正係由立法委員陳根德等16人提案，提案說明為「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公務員圖利罪條文中所指之『法令』，應限縮適用範圍，以與公務員之職務具有直接關係者為限，以達公務員廉潔及公正執行職務信賴要求外，更避免原條文及有關『違背法令』的範圍不明確，致使公務人員不敢勇於任事，延滯行政效率的不良影響。爰將『明知違背法令』的概括規定修正為『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或委辦規則』，以杜爭議。」（立法院第7屆第3會期第7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246號「政府提案第11393號、委員提案第8013、8319、8719號」之1參照）依其提案說明所指「有關『違背法令』的範圍不明確，致使公務人員不敢勇於任事，延滯行政效率的不良影響」等旨，顯然係針對第4款規定具有職務執行之主管或監督圖利罪而為，不及於第5款之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嗣經審查會審理結果則以：「現行條文關於『法令』之意義，依原立法理由解釋，本係指『包括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594號判例(決)議(亦)採相同見解，爰依委員陳根德等提案，除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五款中『自治規則或委辦規則，』修正為『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外，餘照案通過。」經查，審查會所舉本院96年度台上字第2594號判決案例事實，乃係就第4款規定之主管或監督圖利罪所為之論述。
　　⑶刑法第131條之主管或監督圖利罪與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構成要件相同，兩者於90年11月7日同時修正公布，增訂「明知違背法令」此一要件，參照前述立法說明三之意旨，主要係為因應打破行政體系於施政上之困境而來，俾使公務員於執行職務時易於瞭解遵循，不致因「便民」與「圖利」難以區分，或徬徨其間或恐動輒得咎，致使公務員形成只顧「防弊」而忽略「興利」之消極態度，未敢勇於任事，以致「百官畏法，怯於任事，不思正務，但求無過」，不惟造成國家影響力之障礙，亦非人民之福。從而，98年4月陳根德委員等提案所指之「公務員圖利罪條文中所指之『法令』，應限縮適用範圍，以與公務員之職務具有直接關係者為限。」對照90年11月立法說明三末段所稱「在條文中加列『違背法令』之要件，當可使公務員行政裁量範圍內之事項與非法圖利行為之區分更為明確。故有必要明定圖利罪之成立，必須以公務員對主管監督事務有違背法令之行為為要件。」以觀，適足以證明98年4月修法說明所謂「法令，應限縮適用範圍，以與公務員之職務具有直接關係者為限」，而不包括有關公務員倫理基本規範之法律者，應僅限於第4款之主管或監督圖利罪，始有其適用。
　   ⑷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規範公務員「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圖利行為，在普通刑法中並無相同規定。第5款規定之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其主體為第4款主管或監督事務者以外之人，其本身並無與職務執行有關之任何主管監督事務，誠如90年11月立法說明六所指者，其乃係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而圖利，自無違反其職務上義務之可能，因認：第5款所謂「違背法令」，尚及於所有公務員所應遵守之基本規範，並非僅指與執行該項職務有關之法令，故對非主管監督之事務，如有違反其他公務員應遵守之法令或義務者，仍屬「違背法令」。立法者雖認第5款之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亦有增訂「違背法令」之必要，但90年11月立法說明六所指之違背法令之適用範圍，並不因98年4月一併將第5款之違背法令修正為包括「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或其第4款採限縮法令之適用範圍，而產生質變，要屬當然。
　 　⑸原則上，法官在解釋法律時應受法律目的及其基礎之立法者價值決定之拘束。因此，解釋之目標首要當然應該探求歷史上立法者的意思，賦予歷史上立法者之意圖以「初步的優位」，應符合憲法原則。但有特別強的反對論證，則可以推翻該優位順序。在法概念個別化下，相同文字使用於同一法規，未必一定要作同辭同義之解釋。參照或增訂或修正違背法令之相續立法緣由，以及第4款主管或監督圖利罪與第5款之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有其本質上之差異，其行為人所應遵循法令之適用範圍自亦有不同。則第4款之違背法令，固應作限縮適用，期使公務員勇於任事，授益人民，但第5款之違背法令，仍應維持90年11月立法說明六所指之適用範圍，始符規範意旨，而達澄清吏治之效。否則此類犯罪，終將因難覓與職務執行有關之法令，而得以脫免處罰，洵非立法旨意，其豈宜哉。
  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2條係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違背法律
  ⒈利益衝突迴避法之立法目的，在於促進廉能政治、端正政治風氣，建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有效遏阻貪污腐化及不當利益輸送（該法第1條第1項），在防止公職人員違反廉潔、忠誠等行為義務；同法第5條規定：「本法所稱利益衝突，指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第6條第1項規定：「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之情事者，應即自行迴避。」第12條規定：「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除分別明白揭示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所生利益衝突之迴避義務及假借職權機會、方法圖利之禁止外，同法第17條並有違反第12條規定者須科以公法上處罰之明文，尚非僅受公務員內部懲處而已。
　⒉依107年6月13日修正公布第12條立法理由載明：「條次變更。本條未修正之理由：查本法屬於行政不法之規定，對於未達刑事不法程度或未發生具體結果之利用職務機會圖利行為具有相當嚇阻力，所欲維護者為依法行政原則。雖刑法、貪污治罪條例有關於公務員圖利罪之規範，公務員服務法亦有禁止公職人員假借職權圖利之規定，然對於民意代表等許多公職人員並不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且違反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者僅生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處之法律效果，加以就各級民意代表而言，原第七條規定係較具有效力之制裁規定，監察院歷年對於議員、鄉鎮市民代表關說圖利之行為，即依本條規定裁處之。」等旨，可徵本條規範應屬「義務性道德」，而非屬「期待性道德」。又本條以嚴懲職務行為廉潔性之破壞，與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規定同係就公務員透過濫權行為創造之不法利益輸送之圖利行為予以規範處罰，以確保職務執行之公正、廉潔性，二者不論規範目的、保護法益及對公務員廉潔性之要求均具相當之同質性；「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係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第1項第5款所稱公職人員，屬同條所定具高度權力、影響力之公務員，為該法規範之對象，第12條則係規定民意代表假借職權機會、方法圖利之禁制，建立民意代表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其濫權違反上述規定，自該當於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所稱之「違背法律」。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2 　　日
                  刑事大法庭審判長法  官  吳  燦
                                  法  官  郭毓洲
                                  法  官  林立華
                                  法  官  徐昌錦
                                  法  官  段景榕　
                                  法  官  李英勇
                                  法  官  李錦樑
                                  法  官  林勤純
                                  法  官  梁宏哲
                                  法  官  何信慶
                                  法  官  汪梅芬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珈潔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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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
                                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217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邱智宏
被　　　告　林益世　
選任辯護人　蔡世祺律師
            方伯勳律師
            陳重言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本院刑事第七庭裁定提案之
法律爭議（本案案號：110年度台上字第5217號，提案裁定案號
：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217號），本大法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民意代表受託於議場外對行政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人員為關說、
請託或施壓等行為，實質上係運用其職務或身分地位之影響力，
使該管承辦人員為積極之行為或消極不為行為，如形式上又具公
務活動之性質者，即與其職務具有密切關連，該當於貪污治罪條
例第5條第1項第3款公務員職務受賄罪之職務上之行為。
民意代表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2條之規定，該當貪污
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圖利罪所稱之「違背法律」。
    理  由
壹、本案基礎事實
　　被告林益世於民國99年間任立法委員，為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之公務員，兼當時執政黨中央政策委員會執行長（俗稱大黨
    鞭）；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鋼公司）係經濟部持
    股20﹪以上之民營公司，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聯
    公司）則係中鋼公司持股35﹪之子公司，經濟部透過公股股
    權之管理或經由中鋼公司，對於中鋼公司、中聯公司之董事
    、董事長及經理人等高層人事之選派具實質控制力。國營事
    業管理法第3條第3項規定「政府資本未超過百分之五十，但
    由政府指派公股代表擔任董事長或總經理者，立法院得要求
    該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至立法院報告股東大會通過之預算及
    營運狀況，並備詢」。甲廠商為取得中聯公司銷售某產品契
    約，與被告約定給付一定金錢為對價後，再由被告為甲廠商
    於立法院內、外向經濟部、中鋼公司、中聯公司先後為：⒈
    私下介紹認識中鋼公司總經理及請託取得標案資料；⒉以立
    法委員名義出具請託便箋予經濟部國會聯絡人轉交中鋼、中
    聯公司表達同一意願；⒊於立法院召開院會時，口頭提醒經
    濟部部長注意其請託之事項；⒋得知甲廠商未得標，即再以
    撤換中聯公司承辦人副總經理等語，使中鋼公司總經理承諾
    再給評選機會等行為。中聯公司高層因而屈從被告要求，修
    改標準重新評分，甲廠商因此取得承購該產品之權利，並締
    結銷售合約，被告則收得約定之金錢。
貳、本案法律爭議
一、民意代表受託於議場外對行政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人員為關
    說、請託或施壓等行為，是否屬其「職務上之行為」？得否
    即援引一般公務員所謂「實質影響力說」作為認定之標準？
二、民意代表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利益衝突迴避
    法）第12條禁止假借職權圖利之規定，是否該當貪污治罪條
    例第6條第1項第5 款圖利罪所稱「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
    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
    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之要件？
參、本大法庭之見解
一、法律爭議一部分　　
  ㈠貪污治罪條例立法目的在於「嚴懲貪污，澄清吏治」，該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公務員職務受賄罪（下稱受賄罪）規定之「職務上之行為」究何所指，觀察我國實務之運作，本院早期判決先例（67年台上字第473號）見解，就所謂職務上之行為，多採取必須屬該公務員實際所負擔之職務（即具體職務權限）始有受賄罪適用，且認僅具一般職務權限者，不該當職務上之行為要件，而成立圖利罪。嗣本院103年度第8次刑事庭會議決議變更先前見解，闡述擴張及於公務員之一般職務權限，不以實際具體負擔之事務（內部事務分配）為限。又本院基於法之續造，於相關案例，就公務員「職務上之行為」之意涵範圍迭有提出：「所謂職務上之行為，係指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行為而言，祇要該行為與其職務具有關連性，實質上為該職務影響力所及者，即屬相當」之見解（99年度台上字第7078號、100年度台上字第7001號等判決參照），將「實質影響力之職務密切關連行為」概念涵攝於「職務上之行為」文義範圍內。是依上開立法旨趣及實務見解，可知所謂公務員「職務上之行為」，包括雖非法令上所列舉之職務權限，但實質上與其職務具有密切關連之行為。
  ㈡民意代表職務上之行為之意涵範圍及判斷基準
  ⒈民意代表負責立法權行使，有權責反映民意以監督行政機關
    ，或據為政策主張、推動成為法案，並得憑藉其職權、身分
    地位對於第三人之職務行為形成一定程度之影響，其職務性
    質及義務固與行使司法權、行政權之公務員有異，然倘對其
    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已侵害其執行職務之公正性及國民
    對該職務公正之信賴，可罰性與一般公務員並無不同。邇來
    本院相關案例，參採上揭實務見解，就民意代表職務上之行
    為，肯認包括「職務密切關連行為」（106年度台上字第283
    、3122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563、2052、2545號、109年度
    台上字第502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932號等判決參照）。
  ⒉由於「職務密切關連行為」概念具有多義性、抽象性，首應
    釐清者，即探究其內涵及判斷基準。受賄罪之「規範目的及
    保護法益」重在保護職務執行公正性，要求不受經濟利益介
    入之破壞或妨害。因此，「職務密切關連行為」之內涵著重
    在行為人是否實質上有運用其職務或身分地位對相對人發揮
    影響力，即對相對人職務執行之公正有無實質影響，或於後
    續執行相關職務時有無因此受拘束等項為審查，亦即從該行
    為實質上有無對相對人職務之執行形成影響力加以判斷。此
    影響力行為之態樣，包括為妥適行使職務事項而附隨之準備
    工作與輔助事務行為，以及因職務或身分地位關係對第三人
    所生事實上影響力之行為，至於影響力之對象，包括行政機
    關、公營事業機構（含其他受政府實質支配控制之公有民營
    企業）人員。再本於「構成要件明確性原則、避免不當擴大
    受賄罪處罰範圍」要求，必須形式上又具有公務活動之性質
    者始屬該當，倘具備上述條件，應認屬職務密切關連行為。
    至與職務完全無關之私人活動，則不能肯認具職務性。
  ⒊又向同一人或多數人為多次關說、請託或施壓等情形，應就
    其前後整體行為觀察，倘該行為與其職務同具形式上公務活
    動之性質（例如開會前拜會、議場中休息協商、出具建議補
    助單等），或相類之客觀公務活動（例如至行政機關、公營
    事業機構拜會、以電話表達關切或要求至辦公室說明、出具
    便箋或名片轉交承辦人員等），或與公務活動有關及其延伸
    之行為（例如具名發函或透過行政機關國會聯絡人向行政機
    關反映特定團體或人民意見、召開協調會邀請行政機關說明
    等），不論是否在公務時間或公務場所均屬之。另對與具同
    一權限之民意代表於議場外勸誘、請託或施壓使其贊成某議
    案而連署，或代為提案、質詢等行為，亦屬民意代表職務上
    之行為，自不待言。
  ㈢綜上，民意代表「職務上之行為」之意涵，本不以法令所列
    舉之事項為限，其他與其職務具有密切關連之行為，亦應屬
    之。民意代表受託於議場外對行政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人員
    為關說、請託或施壓等行為，實質上係運用其職務或身分地
    位之影響力，使該管承辦人員為積極之行為或消極不為行為
    ，如形式上又具公務活動之性質者，即與其職務具有密切關
    連，該當於受賄罪之職務上之行為。
　㈣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之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實質上係運用其職權機會或身分地位之影響力而圖利，因此個案如不符上開職務性要件之形式上具公務活動之性質者，尚應探究有無圖利罪之適用，併此敘明。
二、法律爭議二部分
  ㈠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之違背法令
　⒈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係規定主管或監督圖利罪，第5款規定則為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所謂主管事務，係指對於自己所主掌管理與執行權責範圍內之事項而言，此種主管事務，不論為恆久或暫時、全部或一部、主辦或兼辦，係出之於法令之直接授予或主管長官之事務分配，均所不計，更不以有前後決定之全權為限。所謂監督事務，係指有權監察督導之權責範圍內事項，申言之，事務雖非由之所直接主掌管理與執行，然行為人對於該有直接主掌管理與執行之人之權責事項，依法令有予以監察督導之權責與權限之意。至於第5款所謂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係指第4款所規定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之對稱，其意義範圍可由上之反面推知。良以一定之國家事務，恆由特定之公務員為之主管或為之監督，而此特定之公務員以外之公務員，即屬非主管或監督之人員，範圍甚廣。
　⒉本條項第4款、第5款於90年11月7日修正公布，除為使本罪構成要件明確化，修正圖利罪為結果犯外，並增訂「明知違背法令」為構成要件之一；復於98年4月22日再次將「明知違背法令」的概括規定修正公布為「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第4款、第5款所指之「法令」概念有別，應分別適用，茲說明如下：
　　⑴90年11月增訂之「明知違背法令」，於立法說明分別載明「三、加列公務員所為之圖利行為必須係違背法令之行為，始足當之。按公務員執行職務給予人民利益本是正常之事，而圖利行為之處罰，係在規範公務員圖利私人不法利益之行為，惟有具體指明執行職務違反法令，方能進一步判斷是否有給予不法利益之意圖。否則，公務員執行職務，完全依法令規定為之，而使人民獲得利益者，將均有觸犯圖利罪之虞，公務員勢必無法勇於任事，為人民謀求福利。依目前審判實務之通說均認圖利罪之成立，必須該圖利行為違反執行職務時所應遵守之法令始足當之，惟此項『違背法令』之要件並未規定於法文之內，一般公務員並不瞭解，極易誤認給予人民『方便』及『利益』即有圖利之嫌，在行政裁量時，只顧『防弊』而忽略『興利』。另一方面，間有少部分基層之偵查人員對圖利罪構成要件之內涵未能充實認知，執法偏差，徒增公務員之訟累。如能在條文中加列『違背法令』之要件，當可使公務員行政裁量範圍內之事項與非法圖利行為之區分更為明確。故有必要明定圖利罪之成立，必須以公務員對主管監督事務有違背法令之行為為要件。……五、所稱『違背法令』，該『法令』係指包括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等，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六、本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之『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圖利罪，雖係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而圖利，似無違反其職務上義務之可能，但所謂『違背法令』並非僅指與執行該項職務有關之法令，尚及於所有公務員所應遵守之基本規範，故對非主管監督之事務，如有違反其他公務員應遵守之法令或義務者，仍屬『違背法令』。故此款以『違背法令』為構成要件，仍有必要。」（立法院第4屆第6會期第1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249號政府提案第7837號參照）依此可徵，前述立法說明三、六，係分別針對第4款主管或監督圖利罪、第5款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各就其所指之違背法令而為之闡述，釐然有別。
    ⑵98年4月22日雖再次修正「明知違背法令」為現行條文，惟此僅係將前揭90年11月修正之立法說明「五、所稱『違背法令』，該『法令』係指包括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等，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略作文字修正而予以明文化而已。本次修正係由立法委員陳根德等16人提案，提案說明為「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公務員圖利罪條文中所指之『法令』，應限縮適用範圍，以與公務員之職務具有直接關係者為限，以達公務員廉潔及公正執行職務信賴要求外，更避免原條文及有關『違背法令』的範圍不明確，致使公務人員不敢勇於任事，延滯行政效率的不良影響。爰將『明知違背法令』的概括規定修正為『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或委辦規則』，以杜爭議。」（立法院第7屆第3會期第7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246號「政府提案第11393號、委員提案第8013、8319、8719號」之1參照）依其提案說明所指「有關『違背法令』的範圍不明確，致使公務人員不敢勇於任事，延滯行政效率的不良影響」等旨，顯然係針對第4款規定具有職務執行之主管或監督圖利罪而為，不及於第5款之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嗣經審查會審理結果則以：「現行條文關於『法令』之意義，依原立法理由解釋，本係指『包括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594號判例(決)議(亦)採相同見解，爰依委員陳根德等提案，除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五款中『自治規則或委辦規則，』修正為『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外，餘照案通過。」經查，審查會所舉本院96年度台上字第2594號判決案例事實，乃係就第4款規定之主管或監督圖利罪所為之論述。
　　⑶刑法第131條之主管或監督圖利罪與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構成要件相同，兩者於90年11月7日同時修正公布，增訂「明知違背法令」此一要件，參照前述立法說明三之意旨，主要係為因應打破行政體系於施政上之困境而來，俾使公務員於執行職務時易於瞭解遵循，不致因「便民」與「圖利」難以區分，或徬徨其間或恐動輒得咎，致使公務員形成只顧「防弊」而忽略「興利」之消極態度，未敢勇於任事，以致「百官畏法，怯於任事，不思正務，但求無過」，不惟造成國家影響力之障礙，亦非人民之福。從而，98年4月陳根德委員等提案所指之「公務員圖利罪條文中所指之『法令』，應限縮適用範圍，以與公務員之職務具有直接關係者為限。」對照90年11月立法說明三末段所稱「在條文中加列『違背法令』之要件，當可使公務員行政裁量範圍內之事項與非法圖利行為之區分更為明確。故有必要明定圖利罪之成立，必須以公務員對主管監督事務有違背法令之行為為要件。」以觀，適足以證明98年4月修法說明所謂「法令，應限縮適用範圍，以與公務員之職務具有直接關係者為限」，而不包括有關公務員倫理基本規範之法律者，應僅限於第4款之主管或監督圖利罪，始有其適用。
　   ⑷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規範公務員「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圖利行為，在普通刑法中並無相同規定。第5款規定之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其主體為第4款主管或監督事務者以外之人，其本身並無與職務執行有關之任何主管監督事務，誠如90年11月立法說明六所指者，其乃係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而圖利，自無違反其職務上義務之可能，因認：第5款所謂「違背法令」，尚及於所有公務員所應遵守之基本規範，並非僅指與執行該項職務有關之法令，故對非主管監督之事務，如有違反其他公務員應遵守之法令或義務者，仍屬「違背法令」。立法者雖認第5款之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亦有增訂「違背法令」之必要，但90年11月立法說明六所指之違背法令之適用範圍，並不因98年4月一併將第5款之違背法令修正為包括「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或其第4款採限縮法令之適用範圍，而產生質變，要屬當然。
　 　⑸原則上，法官在解釋法律時應受法律目的及其基礎之立法者價值決定之拘束。因此，解釋之目標首要當然應該探求歷史上立法者的意思，賦予歷史上立法者之意圖以「初步的優位」，應符合憲法原則。但有特別強的反對論證，則可以推翻該優位順序。在法概念個別化下，相同文字使用於同一法規，未必一定要作同辭同義之解釋。參照或增訂或修正違背法令之相續立法緣由，以及第4款主管或監督圖利罪與第5款之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有其本質上之差異，其行為人所應遵循法令之適用範圍自亦有不同。則第4款之違背法令，固應作限縮適用，期使公務員勇於任事，授益人民，但第5款之違背法令，仍應維持90年11月立法說明六所指之適用範圍，始符規範意旨，而達澄清吏治之效。否則此類犯罪，終將因難覓與職務執行有關之法令，而得以脫免處罰，洵非立法旨意，其豈宜哉。
  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2條係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違背法律
  ⒈利益衝突迴避法之立法目的，在於促進廉能政治、端正政治風氣，建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有效遏阻貪污腐化及不當利益輸送（該法第1條第1項），在防止公職人員違反廉潔、忠誠等行為義務；同法第5條規定：「本法所稱利益衝突，指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第6條第1項規定：「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之情事者，應即自行迴避。」第12條規定：「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除分別明白揭示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所生利益衝突之迴避義務及假借職權機會、方法圖利之禁止外，同法第17條並有違反第12條規定者須科以公法上處罰之明文，尚非僅受公務員內部懲處而已。
　⒉依107年6月13日修正公布第12條立法理由載明：「條次變更。本條未修正之理由：查本法屬於行政不法之規定，對於未達刑事不法程度或未發生具體結果之利用職務機會圖利行為具有相當嚇阻力，所欲維護者為依法行政原則。雖刑法、貪污治罪條例有關於公務員圖利罪之規範，公務員服務法亦有禁止公職人員假借職權圖利之規定，然對於民意代表等許多公職人員並不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且違反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者僅生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處之法律效果，加以就各級民意代表而言，原第七條規定係較具有效力之制裁規定，監察院歷年對於議員、鄉鎮市民代表關說圖利之行為，即依本條規定裁處之。」等旨，可徵本條規範應屬「義務性道德」，而非屬「期待性道德」。又本條以嚴懲職務行為廉潔性之破壞，與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規定同係就公務員透過濫權行為創造之不法利益輸送之圖利行為予以規範處罰，以確保職務執行之公正、廉潔性，二者不論規範目的、保護法益及對公務員廉潔性之要求均具相當之同質性；「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係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第1項第5款所稱公職人員，屬同條所定具高度權力、影響力之公務員，為該法規範之對象，第12條則係規定民意代表假借職權機會、方法圖利之禁制，建立民意代表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其濫權違反上述規定，自該當於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非主管或監督圖利罪所稱之「違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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